2018年度国家助学贷款毕业生还款指引

1、 选择毕业前提前归还贷款的同学，需填写《国家助学贷款提前还款申请书》，并提交本人身份证和还款银行卡的复印件。银行扣账时间为2018年6月21-29日期间，请务必在扣款时间6月21日前存入还款资金。

2、 选择毕业后正常还款的同学，需填写《国家助学贷款还款协议》和《国家助学贷款毕业生（借款人）资料确认书》，并提交本人身份证和还款银行卡的复印件。2015年以前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毕业后还款期为6年，延迟还本时间为2年；2015年及以后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毕业后还款期为13年，延迟还本时间为3年。正常还款的同学，首个还款日为2018年8月1日（注：8月1日归还的是7月份的利息，往后还款以此类推）。
3、 毕业后继续攻读高一级学位的同学可申请再贴息。还款期为13年（包含高一级学位的学制年限），再贴息期结束后仍有3年的延迟还本期。学生需填写《国家助学贷款还款协议》、《国家助学贷款调整还款计划及贴息申请书》和《国家助学贷款毕业生（借款人）资料确认书》，并提交录取通知书、本人身份证和还款银行卡的复印件。
例：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为3年

2018年7月1日-2021年7月1日仍国家贴息，学生不需还款；

2021年7月1日-2024年7月1日学生每月只归还利息，不需还本金；

2024年7月1日-2031年7月1日学生每月还本金和利息。

4、 国家助学贷款的还款账号为贷款申请时提交的中国银行借记卡。如要更改还款账号，需填写《划付授权书》，并提交新银行卡复印件。

5、 每月1号为还款扣账日，请务必在此日期前将还款金额足额存入。为避免利率调整带来的影响，建议尽量多存入十余元。

6、 《国家助学贷款还款协议》约定的还款方式是“等额本金还款法”。在延迟还本期内，同学只需归还贷款利息，计算公式为：每月贷款利息额=贷款本金余额*年利率/360*每月天数。

例：10000（本金）*4.9%（年利率）/360*30=40.83（利息）

延迟还本期结束后，每月还款额计算公式为：

借款本金
每月还款额= ---------- +（借款本金 – 累计已归还本金额）*月利率
                    还款期数
例：10000/120+（10000-83.33）*4.08333‰=123.82（利率不变的前提下，每月还款额是递减的）

7、 国家助学贷款利率实行一年一调整，调整日为贷款发放日期，每年度贷款的发放日期不一定相同。中国人民银行近一年公布的贷款利率如下：

2015年10月24日起至今   5年以上的贷款基准利率为4.9%

8、 毕业后发生联系方式变更，特别是联系电话，请本人携带身份证到附近中国银行修改个人信息。

9、 如需查询还款记录、还款余额、还款金额等个人贷款信息，请本人携带身份证到中国银行广州天河支行个人消费信贷中心前台打印（相关咨询电话：020-38823041），或通过中国银行的手机银行或网上银行自助查询。

10、 毕业后提前还款，请本人携带身份证、还款卡、借款合同（如有）前往中国银行广州天河支行个人消费信贷中心前台办理（相关咨询电话：020-38823041），或通过中国银行的手机银行或网上银行自助还款。国家助学贷款提前还款不收取违约金。（注：通过手机银行或网上银行办理提前还款，请从“我的贷款”模块进入提前还款申请界面，切记不要在“国家助学贷款”模块下选择“签署还款协议”。）
11、 非应届毕业的国家助学贷款学生，如获得继续攻读高一级学位资格，可向我行提出再贴息申请。学生需填写《国家助学贷款调整还款计划及贴息申请书》，提交录取通知书、本人身份证和还款银行卡的复印件。经我行和学校审核通过后可继续贴息。（注：我行会审查学生以往的国家助学贷款贷款还款记录,请确保贷款当前没有逾期情况。）
12、 贷款逾期会造成信用记录不良并记录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为今后的工作、生活带来很多严重的负面影响，比如会阻碍住房按揭贷款、信用卡等方面的办理，对恶意拖欠的还将提起诉讼，相关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办理国家助学贷款是个人行为，请对自己负责，切忌对贷款不闻不问，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注：银行没有任何证明，证实同学当初的贷款逾期是非恶意，请不要有侥幸心理可以把征信逾期记录删除。）

13、 毕业后如遇还款卡遗失，请及时到银行办理挂失及补办。如需变更还款账户，请本人携带身份证、还款卡、借款合同（如有）前往中国银行广州天河支行个人消费信贷中心前台办理（相关咨询电话：020-38823041），或通过中国银行的手机银行或网上银行自行更改。

14、 中国银行广州天河支行个人消费信贷中心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60号平安大厦1楼，业务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